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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赋能与技术赋权语境下的审美异化及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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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消费社会与数字资本主义深度耦合的当代语境中，审美活动正经历着由消费赋能与技术赋

权双重驱动的异变与挑战。通过对深受消费与技术影响，且具有广泛受众度的商业电影、网络文学、

视频短剧三种文艺样态的分层解析，不难发现当代审美存在审美价值迷失的异化症候。这种审美异化

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技术崇拜的工具理性扩张、娱乐至上的消费逻辑渗透与主体认知的主动嬗变

相互作用形成的复合机制产物。面对这种审美异化，唯有通过价值维度的重构、审美主体的觉醒与审

美生态的革新，才能在技术理性与消费逻辑的重围中找寻实现审美救赎的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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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sthetic Alienation and Redemp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nsumption Empowerment 
and Technological Enablement

HE Jianlia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Law,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Yongzhou 425199, China）

Abstract：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where consumer society and digital capitalism are deeply intertwined, 
aesthetic activities are undergoing transformation and challenges driven by the dual forces of consumption 
empowerment and technological enablement. Through a stratified analysis of three widely popular cultural 
forms—commercial films, online literature, and short video dramas—which are profoundly influenced by 
consumption and technology, it becomes evident that symptoms of aesthetic alien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loss 
of aesthetic value, are prevalent. This aesthetic alienation is not caused by a single factor but is rather the product 
of a complex mechanism form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three forces: the expans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driven by technological worship, the infiltration of consumption logic prioritizing entertainment, and the active 
evolution of subjective cognition. Confronted with this aesthetic alienation, only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value dimensions, the awakening of aesthetic subjects, and the innovation of aesthetic ecosystems can we find a 
glimmer of hope for aesthetic redemption amidst the siege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 and consumer logic.
Keywords：consumption empowerment; technological enablement; aesthetic alienation; aesthetic value; aesthetic 
red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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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以来，随着消费社会的深度发展与数

字技术的革新突破，消费与技术在当代社会正扮

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消费赋能使得消费不再仅

仅是满足基本物质需求的行为，而成为一种具有

强大社会影响力、能够赋予消费者更多选择权利

和地位象征的“消费的意识形态”[1]。换言之，“消

费已经成为一种完全的生活方式”[2]。技术赋权则

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从‘数字革命’进入社

交媒体时代”[3]，它让更多个体能够参与文化生产

与传播活动。在这样的双重语境下，人类审美活

动的场域、形式与价值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

消费逻辑与技术理性对审美领域的全面渗透，一

方面勾勒出文化产业的繁荣图景，另一方面则折

射出审美实践在消费与技术裹挟下的异化轨迹，

而由此引发的审美异化问题已成为当代文化研究

不可回避的理论课题。

一、消费赋能与技术赋权语境下的审美

异化症候

在消费主义与技术崇拜的时代，尽管艺术借此

获得了蓬勃发展，但毋庸讳言，艺术的审美价值

也随之呈现出被商业价值遮蔽与被数字技术褫夺

的异化景观，尤其是那些与资本和技术密切关联

的新媒介艺术更是如此。当商业电影票房前 10 名

均采用工业化特效流程，当网络文学年度付费阅

读规模逐年攀升，当短视频日渐占据多数人的休

闲时间，传统审美所强调的“超越”“静观”“人

文精神”逐渐被“功利”“即时”“感官刺激”

所取代，当代审美异化症候亦日益凸显。

（一）商业电影审美价值的迷失

1. 票房崇拜对人文关怀的消解。数字资本主义

时代，一切事物都被纳入消费体系，电影也不例外。

投资回报率成为悬在每个电影人头顶的达摩克利

斯之剑，迫使创作团队从立项之初就必须步步精

确计算“票房”。不仅制作方如此，发行方和影

院也将目光聚焦于票房数据，由此逐渐形成了“票

房崇拜”的评价体系。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

发展，票房数据加速传播、实时更新，不断刺激

着公众的神经，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票房的关注

和追逐。票房数字被无限放大，成为电影的“生

命线”，票房在众人的合力下异化为衡量电影价

值的唯一标尺。这种畸形的崇拜，使得电影艺术

中至关重要的人文关怀属性被逐渐消解，电影沦

为资本增殖与资本运作的工具，丧失了其作为精

神文化产品应有的深度与温度。当然，不可否认

的是，电影自诞生以来就始终在商业诉求与艺术

表达之间寻找平衡点，偶有“叫座又叫好”的电

影也并不奇怪。

2. 技术奇观对叙事深度的取代。为了追求观影

率，各种商业大片往往将视觉效果作为首要追求，

通过电影特效、虚拟现实、数字动画等技术，打

造出震撼的视听体验。技术奇观正在逐渐取代叙

事深度，使作品陷入“重感官刺激，轻思想表达”

的困境。这一方面体现在艺术创作重心的转移上。

如今许多创作者将大量精力投入到技术特效的堆

砌中，认为只要有足够炫酷的画面、震撼的音效，

就能吸引观众。这种创作理念的转变，导致其作

品的叙事变得单薄、碎片化，人物沦为推动视觉

奇观的工具，主题表达流于表面，难以引发观众

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与理性思考。另一方面则体现

在大众审美习惯被悄然改变上。技术奇观通过强

烈的视觉与听觉冲击，提供了一种即时愉悦的“快

餐式”审美体验；与此同时，观众对深度叙事的

耐心与需求不断降低，逐渐形成了一种“浅观看”

的审美惰性。这种审美习惯的转变，又进一步加

剧了叙事深度在电影作品中的缺失。

3. 类型生产对艺术个性的压制。为了保证票

房与上座率，类型电影生产已然成为市场的主流，

它通过对特定题材、叙事模式、视觉风格等元素

的标准化与程式化构建，满足观众的期待与需求，

迎合大众的审美惯性，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

类型电影的创作如同戴着镣铐跳舞，创作者必须

在既定的类型框架内进行创作，创作法则被细化

为具体的参数指标。比如，惊悚片需要保证每十

分钟出现一次视觉冲击，喜剧片必须维持特定的

笑点密度，等等。这种僵化的叙事模式，束缚了

创作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观众在观影过程中，

也容易产生审美疲劳。类型电影表面看似形式丰

富多样，但其背后是创意的同质化。审美创新被

简化为类型元素的排列组合，既阻碍了创作者艺

术个性的表达，也不利于电影艺术的健康发展。

（二）网络文学审美价值的迷惑

1. 付费机制对文学特质的侵蚀。付费机制虽

然为网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经济支撑，但其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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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价值的侵蚀也令人担忧。从创作导向看，在作

者身上发生了从艺术追求到商业迎合的蜕变。为

了吸引读者持续付费，作者往往会频繁设置悬念

与冲突、采用套路化的情节设计，刺激读者的阅

读欲望，引导读者持续付费。同时，为了在打赏

互动中迎合读者，其往往改变作品的构思，使得

作品的艺术完整性、创新性、文学性因此大打折

扣。从阅读体验看，在读者身上发生了从深度沉

浸到碎片化消遣的转化。读者为了控制阅读成本，

往往不会一次性购买整部作品，而是按章节付费，

这使得其阅读呈现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从行业

生态看，网络文学正经历着从多元发展到同质化

竞争的演变。从评价标准看，网络文学的优劣更

多地以点击量、订阅数、打赏额等单一化商业数

据作为评判标准，其不可避免地破坏了文学评价

的系统性。

2. 爽文逻辑对审美升华的阻碍。为了追求阅读

量，“爽文”凭借其独特的叙事逻辑与阅读体验，

成为网络文学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创作类型。

从本质上来说，爽文通过快速满足读者的情感需

求与心理期待，为读者提供即时性的愉悦体验。

然而，这种以快感为核心的创作逻辑，在不断迎

合市场与读者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人物形

象高度类型化与扁平化、情节推进以密集的冲突

与高潮不断刺激读者神经的程式化叙事框架。同

时，快餐式阅读的反馈机制，进一步强化了爽文

逻辑的盛行。读者在阅读爽文后，往往更关注情

节是否够“爽”。其“过分离奇的情节夺人耳目，

以至于真正的主题可能陷落在眼花缭乱之中”[4]。

作者为了迎合读者“爽阅读”的需求，不断强化

爽文逻辑，创作更多符合读者口味的类似作品。

如此，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在这样的环境中，

审美升华的土壤被严重侵蚀。

3. 数据算法对创作灵感的支配。为了保证付费

率，数据算法已成为网络文学领域的“隐形推手”。

从题材推荐、热度预测到读者偏好分析，算法通

过对海量数据的抓取与处理，构建起一套看似科

学的创作指引体系。算法生成的“热门题材榜单”

成为创作指南，引导作者选择热门题材进行创作。

算法不仅影响选题，还对作品的情节设计进行量

化操控。通过分析读者在不同情节段落的停留时

长、付费转化率等数据，算法能够精准定位“强

吸引力”的情节模式。作者则按照算法总结出的“模

式”去设计情节，进行“审美投喂”。这种量化

操控，使得创作灵感被简化为数据模型下的标准

组件，文学作品的情节发展不再遵循艺术规律与

情感逻辑，而是沦为数据驱动的“流水线产品”。

当这一切被量化操控后，作家的艺术直觉被冰冷

的流量数据所取代，其创作灵感在程式化的情节

设计中被不断消解。

（三）视频短剧审美价值的迷乱

1. 碎片化叙事对艺术完整性的解构。在短视频

浪潮席卷娱乐市场的当下，视频短剧以其短小精

悍、节奏紧凑的碎片化叙事方式，成为大众获取

即时娱乐的“新宠”。视频短剧的碎片化叙事以“短”

为核心特征，单集时长通常在 1 ～ 5 分钟，为在

有限时间内抓住观众注意力，其快速制造戏剧冲

突与悬念，故事的起承转合被拆解成一个个独立

的片段，情节与情节之间缺乏必要的过渡与铺垫。

这种跳跃式、断裂式的情节编排，使得故事丧失

了内在的连贯性、逻辑性与完整性。正如有论者

所言：“如今艺术整体性的可能性大概不复存在

了。”[5] 在视频短剧的碎片化叙事中，受时长限

制，人物塑造往往呈现出扁平化、标签化的特点。

这种扁平化的人物形象破坏了人物形象应有的丰

富性与立体性，无法引发观众深层次的情感共鸣，

严重稀释了作品的思想深度与价值内涵。 
2. 感官刺激对审美静观的驱逐。为了在极短时

间内抓住观众注意力，视频短剧常采用极具冲击

力的视觉呈现方式，如快速切换的镜头、特效炫

目的画面、搭配夸张的色彩、直击欲望的痛点等。

如此，观众的注意力被切片化的视觉元素不断分

散，难以对画面进行细致观察与深入品味。这种“视

觉盛宴”式的表现手法，虽然能在瞬间引发观众

的视觉兴奋，却也消解了审美静观所需的专注与

沉浸。视频短剧为制造强烈的感官刺激，在情节

设计上追求“快、狠、奇”。这种情节速食化的

创作方式，使得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大脑被快速推

进的情节不断填充，始终处于紧张刺激的情绪状

态，无暇深入思考与回味，难以静下心来感受作

品的艺术匠心。

3. 流量逻辑对艺术真诚的扼杀。在平台经济主

导市场的当下，流量已然成为衡量视频短剧成败

的核心指标。播放量、点赞数、转发量等数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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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决定着作品的曝光度，更直接关联着创作者的

经济收益与行业地位。为了吸引眼球，创作者往

往会刻意制造争议话题、蹭热点事件，盲目跟风

热门题材，复制成功创作模式，使得市场上充斥

着大量的低质化、同质化作品。这种从艺术表达

转向流量追逐的创作趋势，令创作者丧失了对艺

术的敬畏之心，也令作品失去了应有的“灵光”[6]。

此外，流量逻辑还催生了“数据化”的内容生产

方式。通过分析用户数据，总结出能够吸引流量

的“爆款公式”，创作者“按图索骥”地进行创作。

这种缺乏灵魂的异化创作方式使得视频短剧逐渐

背离了艺术创作的本质，失去了艺术创作应有的

真诚。

二、消费赋能与技术赋权语境下的审美

异化根由

如上所述，在消费与技术的双轮驱动下，当代

社会的审美实践正经历着深刻的异化过程。消费

赋能通过资本逻辑将审美经验转化为符号化商品，

使主体在“欲望生产—满足”的循环中逐渐丧失

批判性审美能力；技术赋权则以算法推荐等手段

重构感知范式，导致审美活动陷入数据化的技术

框架。溯源这一现象，需考察现代性进程中工具

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殖民，以及数字资本主义如何

通过“审美外包”机制将感官享受纳入再生产体

系，最终使审美主体从意义的创造者沦为“消费—

技术复合体”的规训对象。

（一）技术崇拜与审美异化

1. 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工具理性凭借

其高效、精准的计算逻辑与可操作性，逐渐渗透

至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核心特征是将复杂事

物进行量化分析与标准化处理，这一特质，在审

美领域体现为审美标准的异化。在当下的文艺评

价体系中，流量数据、商业收益、市场占有率等

量化指标逐渐取代了对作品思想深度、艺术创新、

情感共鸣等价值理性维度的考量。当价值理性被

工具理性驱逐时，审美不再是对作品内在精神价

值的探索与感悟，而是异化为对数据指标的追逐，

作品沦为商品，创作成为生产，艺术的真诚与温

度在功利化的浪潮中逐渐消逝。在工具理性的影

响下，审美接受过程也发生了异化。“在这个理

性的地球上，已经不再需要审美的反思了”[7]，“技

术统治文化未能给灵魂找到一个清晰的位置”[8]28。

随之而来的是，观众的审美能力逐渐退化，审美

趣味日益低俗化，整个社会的审美生态也遭到破

坏。当审美创作被算法技术所操控，当审美接受

变得被动化，价值理性在审美过程中的作用自然

被消解。

2. 媒介特性对审美感知的重塑。数字技术使互

联网平台、移动终端等新媒介的传播方式、呈现

形式与交互特性不断革新。如此，媒介不再仅仅

是承载艺术内容的载体，其自身特性开始深度介

入审美活动，在提升传播效率与受众参与度的同

时，不仅改变审美的形式，更悄然重塑着大众的

感知模式。以短视频平台为例，用户可以随时随

地刷到各类视频短剧、网络文学片段解读等内容，

其无需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便能快速获得审美

感知。短视频平台滑动切换的交互方式，塑造了

独特的“指尖审美”习惯：观众通过手指滑动快

速切换内容，形成碎片化、跳跃式的审美感知模式。

这种快速切换模式使得创作者的创作为吸引观众

不断走向浅表化、碎片化与功利化。当审美感知

被媒介特性所左右时，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与精

神内涵面临被消解的危机。

3. 虚拟实在对审美真实的遮蔽。当今，虚拟现

实（VR）、增强现实（AR）、元宇宙等技术构建

的虚拟现实正在逐渐渗透进我们的生活，“计算

机技术加强了技术垄断”[8]67，审美领域正经历着

前所未有的嬗变。虚拟实在凭借其高度仿真的场

景构建、自由定制的交互体验与无限延伸的想象

空间，为审美活动带来了新的可能。然而，在这

股技术浪潮中，审美真实性却面临着被消解的危

机。虚拟实在构建的审美对象都建立在代码与数

据的基础之上，具有天然的虚幻性。这种虚幻的

审美对象，本质上是技术合成的产物，其缺乏真

实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内核，使得审美活动失去了

扎根于现实的根基。尽管虚拟技术一定程度上可

让用户获得沉浸式的审美体验，但也使得其真实

感被技术营造的虚拟表象所掩盖，使得审美活动

逐渐沦为对虚幻影像的追逐。在沉浸状态下，用

户的注意力被虚拟环境中的光影变化、声音效果

与交互反馈所吸引，其深度思考与情感共鸣的审

美过程被简化为浅表的感官刺激体验，这让审美

逐渐走向了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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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娱乐至上与审美消解

1. 娱乐化转向的边界剥夺。在数字资本主义全

面渗透文化生产的今天，从影视、文学到艺术创作，

正经历着深刻的娱乐化转向，以致“我们成了一

个娱乐至死的物种”[9]4。娱乐化转向的核心机制

在于，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将一切经验转化为

可消费的符号，这其实是“一种没有文字的意识

形态”[9]188。这种娱乐化转向一方面使得艺术与日

常生活、创作者与受众的边界走向消融，另一方

面还导致了三个维度的边界剥夺：其一，剥夺审

美边界，其既造成了审美标准的泛化与模糊，又

造成了审美体验的浅表化，使得“一切神圣的东

西都被亵渎了”[10]；其二，剥夺文化边界，导致

高雅与通俗、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消弭；其三，

剥夺创作边界，既使得创作目的功利化，又使得

创作内容低俗化与同质化。“边界剥夺”在此不

仅指涉不同领域间藩篱的倒塌，更暗示着一种更

为隐蔽的暴力——当一切都被娱乐逻辑殖民时，

严肃思考、复杂情感与超越性追求便失去了其赖

以存在的结构性空间。

2. 后现代主义的解构逻辑。后现代主义以其

对传统权威的质疑、对宏大叙事的消解以及对多

元性的推崇，为娱乐至上的盛行提供了理论土壤；

反之，娱乐至上又以轻松戏谑的方式，将后现代

主义的解构逻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二

者相互交织，共同构筑起独特的当代文化景观。“娱

乐至上”已不再仅仅是一种文化消费偏好，而是

演变为一种深刻的解构力量，重塑了当代社会的

文化秩序与价值体系。后现代主义推崇的多元性

与碎片化，也与娱乐至上的发展高度契合。在信

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娱乐

内容的碎片化特征恰好适应了这种特征。短视频、

网络段子、综艺片段等以碎片化的形式迅速传播，

“对过渡的、飞逝的、短暂的事物”[11] 给予过高

评价，使得“生存的本质将被‘化’为没有重量

的存在”[12]。过度的娱乐化和解构，导致人们沉

浸在表面的娱乐快感中，逐渐丧失对严肃问题的

思考能力和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动力。

3. 注意力经济的逻辑支配。在数字化时代浪潮

的席卷下，“娱乐至上”已不仅仅是文化消费领

域的表面现象，其背后是注意力经济的强大逻辑

在发挥支配作用。注意力经济将人类的注意力视

为稀缺资源。在信息爆炸导致注意力分散的背景

下，一切都“被时间化了”[13]，“娱乐”已从文

化选项蜕变为资本捕获注意力的终极诱饵，其最

终目标是完成注意力向经济价值的转化。为在激

烈的竞争中抢夺用户的注意力，娱乐内容生产者

往往追求极致的感官刺激与情绪宣泄。娱乐至上

还使得人们的时间和精力过度消耗在娱乐活动中，

导致人们阅读经典书籍、进行深度思考的时间减

少，思维能力和文化素养逐渐下降，整个社会的

文化氛围也因此变得浮躁浅薄。从更深层次来看，

注意力经济对娱乐至上的支配，还反映出当代社

会价值取向的变化。在这种逻辑下，流量、热度、

关注度成为衡量艺术的重要标准，而艺术品质、

思想内涵、文化价值等传统标准则被边缘化。

（三）主体缺位与审美缺失

1. 消费主义对审美主体的异化。在当代消费社

会的宏大舞台上，主体异化现象犹如幽灵般悄然

蔓延，其背后隐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作为

消费主体的“消费者”和作为生产主体的“生产者”

正在经历着双重异化的过程。从生产者角度来看，

工业化与数字化的发展使生产过程日益标准化、

精细化的同时，也导致生产者与劳动成果的异化。

这种“异化劳动”[14] 使得生产者逐渐失去对劳动

的自主性与掌控权，其主体价值被简化为生产效

率与经济价值的附庸。消费者的异化同样深刻而

隐蔽。在消费社会中，商品早已超越其使用价值，

成为身份象征与符号消费的载体。消费者购买商

品不再是为了满足实际需求，而是为了获取符号

背后的虚荣与认同，“过着装腔作势的替代性生

活”[15]。其在追逐符号消费游戏中构建的虚幻的

自我身份，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欺骗”[16]。也就

是说，“主体陷入了一个虚假的、差异性的、被

符码化、体系化了的物之中”[17]105-106。这使得审

美活动沦为满足虚荣与社会比较的工具，在更深

层次上，其进一步导致了社会关系的扭曲与主体

意识的削弱。

2. 媒介技术对审美主体的解构。媒介技术的

飞速发展深刻改变了审美活动的方式与形态，使

得“言说主体死亡，仿佛是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

时代的关键所在”[18]。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普及，

使审美信息的传播呈现出碎片化、即时性的特点。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兴媒介形式，以快速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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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切换、强烈的感官刺激吸引观众注意力，给观

众以纯形式的快感，但这种快感只有“在其自身

的自由的综合中”[19]，才能建构起真正的审美体验。

换言之，只有主体参与建构，才会获得美感。在

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算法推荐系统的统治下，

审美经验不再是主体主动探索的结果，而是被技

术逻辑预先设定的消费行为。平台根据用户的浏

览历史和兴趣偏好，推送符合其口味的内容，导

致审美主体接触的信息趋于单一化。用户看似在

自由浏览，实则被囚禁在算法编织的信息茧房内。

这种信息的同质化，进一步限制了审美主体的视

野，使其失去了与多元审美对象接触和交流的机

会。如此，审美主体的开放性与包容性逐渐丧失，

其沦为被算法操控的“数据个体”，“意识越来

越缺少自主性”[20]。

3. 大众文化对审美主体的规训。大众文化产

品往往具有标准化、模式化的特征，其通过重复

的叙事套路、固定的角色形象和相似的审美风格，

塑造出统一的审美范式，引导审美主体按照既定

的模式进行审美；“它导致放松，因为它是有熟

套的，被预先消化过的”[21]。大众文化以其强大的

传播力和影响力，对审美主体进行着潜移默化的

规训，“具有限制人心的作用”[22]。在这种规训下，

审美主体的个性化表达受到压制，人们在欣赏和

创作过程中，不自觉地遵循大众文化所设定的规

则，害怕因与众不同而被排斥，审美活动变得趋

同。艺术不再挑战观众的认知边界，而是不断迎

合已有的偏好；艺术不再是解放的力量，而是巩

固现有秩序的驯化工具。这种异化导致审美主体

的独特性与创造性被淹没在大众文化的洪流之中，

其审美判断力与创造力也逐渐衰退，难以形成独

特的审美视角和审美趣味，“似乎已经变得不可

能获得我们自己当下经验的审美表现”[23]。 

三、消费赋能与技术赋权语境下的审美

救赎路径

在消费赋能与技术赋权的双重语境下，艺术正

经历着从创作范式到传播机制的系统性变革。技

术迭代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伴随着审美深度的

扁平化；消费主义驱动的市场繁荣，隐含着艺术

自律性的消解。这使得艺术既享受着技术进步的

赋能红利，又承受着商业逻辑的规训压力，更面

临着本体论层面的存在危机。消费与技术合力导

致审美价值祛魅、主体意识消解与审美生态失序。

在此，我们不得不追问：艺术还能实现审美救赎

吗？路在何方？ 
（一）价值维度的重构：审美救赎的哲学根基

1. 超越消费符号的价值祛魅。当代社会已进入

“符号政治经济学”[17]140 时代，超越消费符号的

价值祛魅，成为当代审美救赎的关键命题。超越

消费符号的价值祛魅，并非否定消费本身，而是

要在承认物质基础的前提下，打破消费符号对审

美的垄断，重新激活审美活动的精神内核，回归

审美本质。这一过程不仅是对消费主义逻辑的反

抗，更是对人类精神价值的重新寻回。价值祛魅

要求我们以批判性的眼光审视消费符号的运作逻

辑，艺术创作应摆脱对印数、票房、流量、收视率、

点击率、打赏额等市场元素的盲目迎合，回归对

艺术本体的探索。真正的艺术必须在形式自律与

社会异化之间保持张力，表现出对“可消费性”

的适度拒绝、对诗意语言的有意探寻、对存在真

理的努力显现。当我们在消费符号的迷宫中重获

这种表现能力时，价值才可能获得重构。

2. 摆脱技术理性的价值遮蔽。从哲学上看，技

术并非只是工具与手段，更是一种揭示存在的方

式，我们“必须警惕数字化的生存方式”[24]。现

代技术的极端发展，使得存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被单一的“可计算性”取代，导致存在的意义被

遮蔽。摆脱技术理性的遮蔽，需从三个层面进行

深刻反思，重寻被遮蔽的价值本质。首先，关键

在于重新审视技术与存在的关系，让技术回归到

辅助人类揭示存在意义的工具角色，而非成为统

治人类的力量。换言之，“就是纠正理性过度畸

形发展所造成的人性失衡”[25]。在审美领域，这

意味着我们要超越技术理性的单一思维模式，以

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审美活动，尊重审美

价值的多元性与独特性。其次，需要恢复审美活

动的超越性，确保艺术作品不只是满足技术理性

要求、迎合大众消费需求的商品，更应成为批判

现实、启迪思考、追求理想的载体。最后，要恢

复个体的自由意志与主观能动性，鼓励个体在审

美活动中保持独立思考，这本质上是对人类主体

性的重新确立。

3. 召唤人文精神的价值复位。在现代性的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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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中，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价值演化——

科学理性驱逐了神秘，计算思维消解了诗意，效

率原则碾压了沉思。在这样的祛魅废墟上，人文

精神的价值复位本质上是一种“复魅”的尝试——

不是回归前现代的神秘主义，而是要在理性主义

的铁板中重新发现那些不可计算、不可量化的价

值维度。在算法越来越精准地预测人类行为的今

天，文学守护的那些无法被量化的情感、那些拒

绝被工具化的瞬间，恰恰构成了抵抗价值扁平化

的重要凭依。在点击率和转化率的数字暴政面前，

在价值解体的废墟上，我们要进行精神的复归与

重建。它将重新定义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思考、

什么是情感——所有这些曾经被认为是人类专属

的领域，现在都需要在与“非人类”的机器对话

中被重新思考；这是一种能够与智能机器共处又

不丧失人之为人的特质的新型人文主义。机器产

品只有反映了人类的精神，才能被称为是名副其

实的艺术品 [26]。

（二）审美主体的觉醒：审美体验的主动建构

1. 生产者的反算法自觉。在“任何人都能搜索、

复制、操控、添加和传输信息”[27] 的数字时代，

生产者的反算法自觉是人类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

体现，它彰显了人类在面对技术异化时的反抗精

神与自我救赎能力，但真正的觉醒或许不在于完

全逃离算法（这几乎不可能），而在于在算法的

夹缝中寻找自由。创作者应树立“技术为艺术服务”

的理念，既不向算法彻底投降，也不作乌托邦式

的逃离，而是与算法形成一种辩证的共存关系：

既利用算法的传播力，又保持对它的批判距离；既

承认算法的影响，又不让它决定审美的终极价值。

我们应鼓励跨媒介、跨学科的艺术创作，以打破技

术理性带来的审美单一化，促进审美创新；我们应

激励审美主体在与算法的博弈中找到新的平衡，以

恢复审美生产的自主性与创造力。审美主体的觉醒

与反算法自觉不仅是对算法异化的反抗，更是对审

美本质与人类主体价值的坚守与回归。

2. 消费者的批判性审美。消费者要摆脱消费

文化与技术理性双重规训下的“审美傀儡”角色，

就必须觉醒批判性意识。当然，进行批判性审美

需要一定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积累，并非所有读者

都拥有这种能力。因此，要针对消费逻辑与数字

技术对审美生态的影响加强审美教育，引导消费

者辨别网络文化中的审美优劣。我们既要培养对

新技术的审美适应能力，又要保持对技术异化的

批判意识，还要鼓励个体在超越物质欲望的满足

中寻求精神的自由与升华。只有通过“批判性”

审美能力培养，才能在高度规训的接受环境中，

产生一种新型的消费者——他们通过批判性阅读

策略、跨算法社群交流、反数据化鉴赏等方式，

重构自身作为审美主体的能动性。当个体在审美

活动中恢复自由精神与批判意识，能自觉辨别并

抵制算法“适应性收编”所带来的新欺骗时，人

类的主体性才能在审美领域中重新得以彰显，审

美活动才能成为个体实现自我、追求价值的重要

途径。

3. 主体间的交互性重建。“主体间性”[28] 理

论揭示，审美活动本质上是主体间的交互过程，

主体间的交互性是艺术生命力的源泉。在日益碎

片化、数字化的当代社会，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

需要真实的交互性重建。数字媒介使主体间性转

变为数据化的间接交互，这种转变带来了两个关

键问题：其一，当主体间的互动被简化为数据交

换时，审美经验的丰富性是否被削弱？其二，算

法作为“技术”的介入，如何改变了主体间性的

传统结构？在数字审美活动中，虽然物理身体的

直接互动被消解，但用户通过评论、转发、二次

创作等数字实践，形成了新型的“数字身体间性”；

这种间性建立在数据流动和符号交换的基础上。

当代审美主体间性的重建需要从三个维度展开：

首先是要培养批判性交互意识，在数据化交互中

保持反思精神；其次是要创新参与式审美实践方

式，从单向接受转变为多向参与；最后是要建构

跨主体审美经验，通过主体间的平等对话重建意

义世界与价值共识。

（三）审美生态的革新：多元共生的文化建构

1. 构建分层化的审美“场域”。在审美领域，

不同阶层基于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差异，形成

各自的审美惯习与趣味，不同群体间形成相对独

立又相互关联的审美空间，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好

“区分的辩证法”[29]。构建分层化的审美“场域”

是审美生态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审美

体系自我救赎的重要路径。从审美主体层面看，

它赋予不同群体自主表达审美诉求的权利，使得

个体无需再迎合单一的审美标准，而是能够在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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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自己的审美“场域”中找到归属感与认同感，

从而激发审美创造力与主体性；从文化发展角度

看，它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创新性；从社会层

面看，它有助于缓解文化冲突，避免因审美观念

分歧引发文化对立，促进社会和谐。分层化审美“场

域”可从三个维度来构建：首先是通过制度层面

的区隔，建立差异化的传播渠道，完善分级推荐

机制，改革评价体系；其次是通过实践层面的创新，

发展“慢审美”实践；最后是通过教育层面的介入，

利用经典阅读和艺术教育，重建审美判断力。

2. 推动跨媒介的审美融合。5G 技术催生了图

像、声音、文字交融的数字重组时代。正如有论

者所言，“一旦确认现代技术的统治地位，无论

是思想立场还是生活姿态，都得有一个根本性的

转换”[30]。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整合不同媒介

的优势，构建更具活力与适应性的审美生态体系

成为必然趋势。实现跨媒介审美融合，需要创作

者具备跨媒介的思维与创新能力：一方面，要深

入理解不同媒介的特性与优势，找到它们之间的

契合点；另一方面，要敢于突破传统创作模式，

尝试新的艺术表达形式。需要指出的是，跨媒介

审美生态应保持三个维度的平衡：一是技术创新

与人文价值进行对话，二是媒介融合与本体特性

之间保持张力，三是大众参与与专业标准相互协

调。推动跨媒介审美融合，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

不加批判地拥抱所有形式的媒介杂交，我们需要

找到一条辩证的批判路径：既热情探索跨媒介创

造带来的感知革命和民主潜力，又高度警惕资本

与技术权力对审美自主性的侵蚀。

3. 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机制。建立可持续的生产

机制是应对当代审美生态危机、实现审美多样性

与文化长远发展的应有举措。可持续生产机制的

构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在资源管理方面，建

立科学的资源评估与保护体系；在生产模式创新

上，倡导多元化与协同化的发展路径，完善创作

者支持系统；重构价值评估体系，建立多元化的

评价标准；创新收益模式，完善市场的价值兑现

渠道；实现技术工具的中性化，建立去中心化的

内容存储与分发系统，探索区块链技术在版权保

护中的应用。艺术生产的可持续转型承载着比表

面所见更深刻的文化使命——它不仅是关于如何

制造艺术品的实践革新，更是关于如何重新想象

人类在地球上存在方式的美学实验。在这一过程

中，艺术或许能超越其传统边界，成为连接生态、

社会与文化的实践纽带。然而，这一愿景的实现

必须警惕可持续性沦为另一种美学修辞，而非实

质性的变革。

总之，“艺术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的和必需的

行为……应该在每个人身上得到认识、鼓励和发

展”[31]。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审美异化的

克服不仅关乎艺术的命运，更关乎人性的完整。

在技术狂飙与消费狂欢的时代，唯有守护审美之

光，才能避免人类精神沦为技术与资本的附庸，

才能在数字荒原中构建精神的家园。这既是美学

研究的理论使命，也是文化建设的实践目标，更

是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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